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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政办字〔2021〕 17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临淄区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

管理制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《临淄区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制度实施方案》

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

实施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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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
管理制度实施方案

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

疫员管理制度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239 号）和《淄博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办字〔2018〕239 号文件做

好改革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淄政

办字〔2019〕74）号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以加

强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为重点，以提高基层动物防疫和畜

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为核心，积极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

新要求，坚持因地制宜、按需设置，明确责任、择优选用的原

则，建设一支政治过硬、业务熟练、热爱本职、恪尽职守，扎

根基层、服务行业的专业化、职业化、年轻化高素质村级动物

防疫员队伍。改革现行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制度，创新基层畜

牧兽医工作网格化监管模式，推动关口前置、重心下移、措施

落实，不断完善畜牧兽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，夯实动物防疫

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基层基础，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积

极贡献。

二、人员设置及选聘

村级动物防疫员配置与其承担的畜牧兽医实际工作任务相

适应，确保动物疫病防控、畜产品质量安全等措施在基层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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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。根据本地区畜禽饲养量、养殖方式、地理环境、交通状

况和免疫程序等因素综合测算，科学合理配置村级动物防疫员。

我区现有行政村 387 个，需配置村级动物防疫员 39 名。

建立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选用制度，优先从现有乡村兽医、

原村级动物防疫员、各村在册困难户、畜牧兽医大中专毕业生

中，按照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由各镇、街道自主

选聘。

三、人员待遇及经费保障

（一）人员待遇。参照我市其他区县和外市区县改革方案，

按照市最低工资保障线的增长，调整村级动物防疫员工资，建

立长效工资增长机制。其中基本工资部分所需资金除省级以上

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补助经费外,差额部分由市、区两级按照４:

６比例共同承担；社会保险部分由区级承担。区级承担部分由

区财政和镇、街道财政共同负担，其中区财政按主管部门安排

的预算金额承担，其余资金由各镇、街道财政承担。

（二）工作经费。按照省市文件要求，村级动物防疫员交

通、防护、信息终端、统计协管、办公设备、劳务派遣服务费

等工作经费予以财政保障。由各镇、街道按每人每年不低于2480

元标准列入同级财政预算。

四、人员管理

（一）职责任务。村级动物防疫员主要承担畜牧兽医法律

法规宣传、动物强制免疫注射、畜禽养殖统计和信息化基层数

据维护等公益性任务；协助做好产地检疫、屠宰检疫、动物诊

疗、投入品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；辅助实施饲养场、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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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场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监管，开展养殖业政策性保险的

协保理赔；配合监测采样、疫情调查和扑灭，指导养殖场户做

好病死畜禽、毛皮动物胴体无害化处理及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

用，参与基层畜牧兽医站技术推广和服务等工作

（二）队伍管理。村级动物防疫员采取劳务派遣方式，由

劳务派遣机构与村级动物防疫员签订劳动合同，由镇、街道畜

牧兽医站负责日常管理使用。要签订工作责任书，明确其权利

义务。要建立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考核约束机制和动态

管理机制，规范动物防疫员行为，对考核不合格的，及时调整

出动物防疫员队伍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改革和完善

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机制的重要性，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

感和紧迫感，明确目标任务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推进改革步伐。要明确时限要求，5 月底前，基本完成改革任

务，建立和完善村级动物防疫员长效工作机制和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强化条件保障。区镇两级财政将基层动物防疫工作

补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。村级动物防疫员

原则上在镇、街道畜牧兽医站集中办公，镇、街道负责提供必

要的工作场所、办公条件和设施设备。

（三）创新网格监管模式。按照网格全覆盖、资源共分享、

管理无盲区、责任可追究的要求，各镇、街道要结合辖区内工

作实际，划定监管网格，定人员、定区域、定职责、定奖惩，

建立健全基层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体系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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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防疫安全监管对象全部纳入网格进行统一有效管理。

村级动物防疫员要专司村庄、社区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

安全监管等职责，不得以各种名义借调到其他单位从事与畜牧

兽医专业无关的工作。要按照职责法定原则，进一步落实畜牧

兽医部门监管责任和镇、街道属地管理责任，推动动物防疫和

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重心下移。

（四）严格规范管理。区农业农村局要研究制定村级动物防疫

员管理意见，指导各镇、街道制定具体管理办法。明确村级动

物防疫员岗位职责，建立监管使用、教育培训、绩效考核、有

序进退等配套制度，逐步建立完善规范化长效管理机制，做到

用制度管人管事，夯实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产业发展基础。


